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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11/3/2015)關愛基金專責小組宣佈撥款約1億6,893萬元，包括預算每年撥給中學的52萬元津貼和撥給

小學的45萬元津貼，以及近700萬元行政開支，邀請100間至少有50至60名特殊教育需要學生入讀的學校，

而校內有逾半學生屬經濟困難的學校，為期3年試驗開設特殊教育需要統籌主任，統籌校內融合教育支援

策略的制訂、推行及檢討，以加強學校推行融合教育的效能。委員會建議學校可考慮委任現任學生支援

小組教師出任統籌主任，並運用相等於學位教師年薪中位數的現金津貼，增聘額外教職員。 

 

至於就讀專上課程的特殊教育需要學生，小組亦會增加學習開支助學金，每人每年提供最高額外八千元，

購置輔助器具學習，如聽障學生配戴助聽器及使用無線調頻系統協助學習，視障學生使用電視放大鏡等。 

 

就關愛基金以上兩個新項目，本會有以下回應： 

 

1. 篩選門檻高，資助金額少 

關愛基金資助中小學開設特殊教育統籌主任，揀選受資助學校設雙重關卡，首先需要至少有50至60名特

殊教育需要(SEN)學生入讀，另外校內亦要有逾半學生屬經濟困難。而他們把「經濟困難」定義在領取全

額書簿津貼的基層學童家庭。本會對關愛基金在考慮資助對像時，把特殊學習需要學生人數及經濟困難

學生人數捆綁的要求有所保留。特殊教育需要統籌的工作在於為校內SEN學生制訂、推行及檢討支援策

略，而SEN學生的需要亦不一定與其家庭經流狀況有捆綁式的關連。故此，該校是否有逾半學生屬經濟

困難不應列入此項目的必要考量。 

 

在特殊學習需要學生的學校支援層面，開設特殊教育統籌主任職級屬十分重要的一步，可作為改善整間

學校融合教育運作的有效開始。而全香港有逾千間中小學(不包括特殊學校)，本會認為關愛基金應該撥

款予更多學校開設特殊教育統籌主任職級，以推動更多學校改善融合教育制度運作；而非只「亡羊補牢

式」地集中資助情況最嚴峻的學校。 

 

2. 欠缺監管學校使用現金津貼 

現今融合教育制度其中一項最為人詬病的地方為在「校本指引」原則下，學校使用「學習支援津貼」的

狀況欠缺政府有效監管，不少學校都出現資源錯配、資助落不到SEN學生的情況。關愛基金今次建議學

校可考慮委任現任學生支援小組教師出任統籌主任，並運用現金津貼增聘額外教職員。即是學校運用津

貼時，聘請的額外教職員與委任現職教師出任特殊教育統籌主任為兩件獨立的事件，而關愛基金亦未明

確交代監管學校運用津貼的監管機制內容，並如何防止學校只用津貼聘請額外教師，卻未有新境特殊教

育統籌主任的情況。 

 

在這樣的政策狀況下，政府應設立獨立監察機制，有效監督學校運用關愛基金津貼的情況。否則漫無目

的地增加撥款亦未必能為SEN學生帶來適切支援服務。更甚，政府應從根本做起，全面檢討整個融合教

育制度的運作及監管。 

 

3. 基層學齡特殊教育需要學童欠缺社區支援 

政府及關愛基金近年加強了對有特殊學習需要學前兒童及大專生的支援，包括今年關愛基金增加學習開

支助學金予大專SEN學生以購置輔助器具學習，亦有為輪候學前服務SEN兒童提供津貼。但是，有特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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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需要的學齡兒童就成為了一大塊的「政策漏洞」。 

現在政府對學齡SEN學童使用社區服務的需要視若無睹，有關社區服務的津貼又把受惠層限於0-6歲學前兒童，只

是，不少SEN學童因評估期過長的延誤，而令到他們於6歲以後才能確診，但當過了6歲，他們已過了此

津貼的受惠層。進入學齡的SEN學童現今主要的支援來自學校的轉介服務，但基於融合教育制度欠缺監

管，學校會否為他們安排支援因而不能得到保証。家長唯有於坊間為他們尋找其他學習訓練支援，唯現

今是即使由社福機構提供的支援服務，都因服務需要自負盈虧而收取高昂價格以達致收支平衡，一些基

層SEN家庭實在難以負擔這樣的高昂收費，最後可能唯有單靠學校的服務。而不少學校都只為SEN學生

安排額外的功課輔導班以提升他們的學業成績，但SEN學童的成長需要遠不只學習上的需要，社交、情

緒管理等都是學童成長的重要一環，故此單靠學校提供的支援服務實在難以讓SEN學童的身心發展得到

全面關顧。 

因此，本會建議關愛基金增設現金津貼予中小學的有特殊學習需要學生家庭，讓他們可在坊間使用支援

服務，一來讓SEN學童及早獲得適切的康復訓練，另外亦可紓緩基層家庭因購買專業服務所造成的經濟

壓力。 


